附件1
淮安市B类教辅材料遴选工作方案

初中和普通高中数学、英语、物理、化学毕业年级考试辅导类教辅材料，由送评单位对照送评要求，直接向淮安市教育局报送材料。相关要求如下。
一、报送材料
1.资格材料

（1）出版单位营业证照（PDF扫描件）；
（2）出版物经营许可证（PDF扫描件）；
（3）相应学科教辅材料出版资质证明（加盖本单位公章，PDF扫描件）；
（4）送评申请报告（模板见附件2，骑缝加盖本单位公章，PDF扫描件）；
（5）编写人员政审表（模板见附件3，所有人员均须填写，一套教辅的编写人员合并在一个PDF扫描件）；
（6）送评单位、送评联系人、送评目录等信息（附件5、附件6）。

以上材料均提供纸质稿和电子稿，电子稿拷在U盘，附件5、附件6提供word稿。
2.样书
（1）样书制作要求。样书封面为白皮，按照附件4模板制作。样书中不得出现书名、出版单位、编写人员等相关信息。电子版样书不得加水印或其他标记。
（2）纸质版样书制作6套，另附1份教辅材料发行版本的封面封底单页；若配套有音频资源等电子材料则刻录进U盘，随6套样书一同寄送。

“资格材料”“样书”纸质稿与电子稿（U盘）于7月1日前寄达指定地点。寄送包装表面应注明送评单位名称，附样书品种清单（模板见附件5）。收件地址：淮安市生态文化旅游区青创空间2105室，收件人：胡老师，电话：0517-83641299、15005233099。
二、工作程序
1.资格核验。对照《遴选公告》送评要求，核验送评主体资质、编写人员情况，以及内容编写、数量规格等是否符合要求。

2.专家遴选。组织专家对送评教辅材料进行内容质量把关，遴选出符合本地区教情学情的教辅材料，同一学段、学科、模块毕业年级考试辅导类教辅材料不超过 5 种。

3.结果公示。专家遴选结果向社会公示不少于5个工作日。

4.集中审议。专家遴选结果公示无异议或完成异议处理后，市教材教辅选用委员会履行“三重一大”决策程序，确定最终遴选结果。

5.材料报送。7月17日前，向省教育厅提交本市遴选结果及市级审核意见。
